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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基于多年培训经验的积累，对本年度考试做出如下预测

，希望对考生有所帮助： 一、出题风格和方法的总结 近年来

，司法考试的出题方法和出题思路一直在变化，但是在这些

变化的内容背后，往往又有着可以探寻的“痕迹”，将这些

细微的“痕迹”综合起来就形成了近年来司法考试的特点与

趋势。 06年的司法考试将维持下列命题趋势： 1、注重理论

考查。司法考试对理论性知识的考查逐年加强，05年的整个

第三卷中，没有法条依据，直接考查考生基础知识、基本概

念的试题占9道，分值较高。06年将继续这种重视理论知识的

考查方式。具体而言，06年司法考试将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加

强对基本理论性知识，特别是对民法基本概念的透彻理解和

灵活运用的考查。同时理论题的分量有较大提升，如果考生

只是机械地记忆法条，缺乏一定的民法理论功底，将很难应

付这种局面。因此，大家在备考过程当中注意紧抓民法基本

概念、基础理论。 2、命题“顾后而瞻前”。司法考试的命

题者在设计司考题目时，一般有这样的一个特点：首先考查

近年的考试知识点，再以这些已考考点为出发点，定位其在

民法体系当中的“上位概念”，然后再立足于这个“上位概

念”，确定其所包含的其他考点，最后从中选择一个或若干

考点，作为本年度司法考试的命题内容。如02年、03年以

及05年都考查了“缔约过失责任”这个上位概念，不同的只

是每年考查的情形不同。面对这种命题方式，考生要注意：



（1）重视历年来的考试真题；（2）在对于各个知识点分别

地了解、掌握之后，应当将其放入民法体系的背景之下，进

行再次认识；（3）训练体系化横向联系的复习习惯。 3、重

视新增考点。司法考试历来重视新增的考点，例如，99年《

合同法》新出台，当年在400分满分的前提下考查了60分以上

的相关内容；05年司法考试大纲《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列入

大纲范围，结果当年就有四道题对这一内容进行了考查。05

年大纲将《道路交通法》选入，结果该法的第76条毫无悬念

的被考查了。重视新增考点是司法考试历年来恒定不变的趋

势，06年必然也会延续这种趋势。考生在复习的时候应该特

别予以注意。 4、综合性考查增强。司法考试仍然会重复考

查一些知识点，但是对于这些考点不再是以就题出题的方式

简单考查，而是注重以多种事实和法律关系叠加的复杂方式

考查，并以此增加迷惑性，提高司法考试的难度。这种综合

性体现在：（1）法律事实的复合，即在案例中不再设计单一

的事实，而是将多项法律事实揉杂在一起；（2）法律制度的

复合，即不是考查单一的法律制度，而是在多项法律制度的

区别中考查考生对知识点的把握。例如05年第2题考查动物侵

权，无偿帮工的转承责任以及一般的过失侵权；第52题，考

查孳息和物的组成部分的区别。考生的应对方法主要是，冷

静分析、分离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找到对应考点，得出结

论。 二、06年的考点分析 针对司法考试的上述命题特点和趋

势，分析历年的考试真题、分析近年的考试大纲，我们提示

如下考点，希望能引起考生的重视。 1、民法总论需要重点

掌握：权利的分类，特别注重形成权体系；自然人的监护制

度；宣告死亡的条件和法律后果；民事法律行为理论；代理



制度，特别是与责任承担相关的问题；合伙债务的清偿；法

人的民事行为能力，要特别掌握企业法人超范围经营的效力

。 2、物权法重点掌握：所有权取得的各种方式；登记取得

所有权的适用范围；原物与孳息的关系；主物与从物；建筑

物的区分所有；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的责任性质；抵押权的

设定条件；抵押物在抵押期间灭失的风险；质押权的相关问

题，特别是权利质押；留置权的相关问题；担保的竞合与担

保的竞存。 3、合同法部分需要重点掌握：合同的成立；合

同的效力；合同的履行，包括：抗辩权和合同的保全，其中

代位权和撤销权的相关问题要引起特别注意；合同的变更；

违约责任，特别注意违约责任的体系，以及各种违约责任形

式之间的关系（例如“三金”之间的适用关系）；买卖合同

的相关问题，特别需要关注买卖合同中的风险转移规则和所

有权转移规则，特种买卖合同；赠与合同中的撤销权和解除

权；租赁合同，需要注意不定期租赁以及租赁合同中的解除

权；承揽合同和建设工程合同中的责任承担；融资租赁合同

的特点；保管合同和仓储合同中的责任承担；运输合同中的

责任承担；委托合同、行纪合同和居间合同的区别；专利权

转让合同中，转让的专利权被宣告无效或者撤销时，转让金

是否返还；职务技术成果的转让；技术转让合同中的技术成

果；技术转让合同中的生效时间。 4、婚姻法需重点掌握：

婚姻效力(无效或可撤销婚姻)；夫妻财产制度；离婚标准；

离婚的限制；无过错方精神损害赔偿。 5、担保法部分，除

上述在物权法中已经详细列举的担保物权各项考点外，担保

法部分还需要重点掌握如下制度：担保无效的情形及法律后

果；保证中的先诉抗辩权、保证人、保证期间、主合同变更



与保证的关系；人保与物保的关系；保证合同与保证责任。

需要注意的是担保法特别是其司法解释在理解上存在一定的

难度，需要结合良好的物权法理论功底加以记忆。 6、继承

法需重点掌握：死亡时间的判断；代位继承；遗嘱继承；遗

产的范围；遗产处理和被继承人债务承担。 7、人身权法及

侵权行为法需重点掌握：肖像权和隐私权的侵权，以及该权

利与其他权利的冲突；侵权损害赔偿的赔偿范围；共同侵权

；各种形式的特殊侵权；侵权责任与其他责任的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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